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三羊

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马”或“公司”）的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的要求，对三羊马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23年 12月

12 日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

分公司、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

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4 年年度内

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

超过 3,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银行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融资租赁、

资产池业务、票据池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质押业务、信用证等各种业务的需要，

具体授信品种以相关合同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

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

合授信额度后，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件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有关业务。

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金

融机构协商确定。 

同意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

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为公司自身和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为下属公

司自身和公司、下属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公司等担保、对外担保类型）。同意公



司为公司自身、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提供担保时，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

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

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行、融

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0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根据申

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

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前述对外担保以外

的其他对外担保时，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

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同意向前述金融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时，

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授信事宜。 

同意对 2024 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时，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则，以及公司和下属公

司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同意接受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邱红阳及其配偶易国勤在

内的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

式），实际担保金额、期限和担保人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关联董事邱红阳、关联监事邱红刚回避表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对外担保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和下属公司存续的对外担保情况： 

（1）因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事项，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和下属公司存续的对外担保情况： 

审议情况 审议内容 

2021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审议通过

《 关 于

2021年度

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

议案》 

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5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保函、

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各种业务的需要。以上授信额

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件内办理流动资金贷

款等有关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公司

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同意用公司及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授信事宜。 

2022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2 年 1

月 6 日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2022年度

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

2022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保

函、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融资租赁、资产池业务、票据池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业务、信用证等各种业务的需要，具体授信品种以相关合同为准。以上授

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

准。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件内办理流动资

金贷款等有关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

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同意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

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同意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信额度的

议案》 

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

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同意向前述金融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授信事宜。 

2022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审议通

过《关于

2023年度

公司和下

属公司向

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

案》 

2023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成都新

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

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3 年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

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国际/国内贸易

融资、融资租赁、资产池业务、票据池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质押业务、信用证等各种业务的

需要，具体授信品种以相关合同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

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后，

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件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有关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同意用公司和下属

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为公司自身和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和公司、下属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公

司等担保、对外担保类型）。同意公司为公司自身、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提供担保时，

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

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3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

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

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前述对外担保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时，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事项。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州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时，授权董

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同意向前述金融机构外的其



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授信事宜。同意三羊马数园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3 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时，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则，以及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同意接受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邱红阳

及其配偶易国勤在内的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担保方式），实际担保金额、期限和担保人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021 年 8 月 27 日审议通过《关于向银

团申请贷款的议案》，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团（牵

头行和代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参加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额度为 21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银团贷款，

其中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 13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固定资

产贷款额度、期限 10 年，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

8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贷款额度、期限 10 年。由重庆主元多式联

运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渝（2019）沙坪坝区不动产权第 000501242号）为抵

押物为对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由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对应贷款

提供保证担保。由关联方邱红阳为对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期间内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团（牵头行和代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参加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额度

210,000,000.00 元人民币、贷款 114,850,694.55 元人民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申请额度 210,000,000.00 元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 109,381,613.84 元人民

币，涉及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申请

额度 
贷款金额 合同期间 贷款期间 

210,0

00,00

0.00 

12,000,000.00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19,500,000.00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12,800,000.00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20,800,000.00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2,572,799.76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1,583,261.39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4,204,638.95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2,587,470.13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31 年 9 月 26 日 

2,768,366.37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3 月 09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1,703,610.07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3 月 09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2,445,714.29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4 月 17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3,974,285.71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4 月 17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6,177,779.27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5 月 19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3,801,710.32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5 月 19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2,108,047.29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6 月 16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3,425,576.85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6 月 16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2,122,938.37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7 月 17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3,449,774.84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7 月 17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4,224,827.25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8 月 30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2,599,893.69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31 年 9月 26 日 2023 年 08 月 30 日至 2031 年 09 月 26 日 

2、除上述对外担保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和下属公司不存在其

他对外担保情况。 

（二）2024 年度预计担保情况 

1、2024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东瑾分公司、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

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4 年年

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 3,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2、同意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为公司自身和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为

下属公司自身和公司、下属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公司等担保、对外担保类型）。 

3、同意公司为公司自身、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提供担保时，根据申请

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

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



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

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向银行、融

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

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前

述对外担保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时，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4、同意对 2024 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时，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则，以及公司和下属

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事项所涉公司和下属公司为公司和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元人

民币） 
主营业务 

公司持

股比例 

三羊马（重庆）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9月 6日 

重庆市沙

坪坝区 
邱红阳 80,040,000.00 

汽车整车综合物流服

务、非汽车商品综合

物流服务和仓储服务 

 

三羊马（重庆）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

公司 

2012年 12月 21

日 

重庆市沙

坪坝区 
邱红阳  餐饮服务、物业管理  

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2004年 2月 17日 

成都市新

津县 
任敏 500,000.00 

非汽车商品综合物流

服务 
100% 

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

公司 
2005年 2月 3日 

定州市祥

园路 13号 
周强 3,000,000.00 

汽车整车综合物流服

务 
100% 

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

限公司 
2018年 12月 6日 

重庆市沙

坪坝区 
邱红阳 158,000,000.00 

汽车整车综合物流服

务 
100% 

三羊马数园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13日 

重庆市沙

坪坝区 
邱东缙 5,000,000.00 仓储物流 100% 

注：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为公司分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22年 6月 13 日，2023 年 11 月公司完成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

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主要财务指标 

1、2022年年度 



单位：元人民币 

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合并口

径） 

1,322,922,376.77 526,060,562.17 796,551,769.13 804,709,517.60 18,609,174.20 15,787,970.86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

司 

      

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14,451,415.39 1,160,386.09 13,291,029.30 33,099,732.30 2,596,975.24 2,474,751.73 

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

公司 
63,793,526.52 37,892,799.46 25,900,727.06 26,976,258.09 1,496,602.32 1,299,895.55 

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

限公司 
370,139,067.10 218,789,324.54 151,349,742.56 8,509,580.61 39,426.73 39,426.73 

三羊马数园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 
826,358.50 51,244.83 775,113.67 118,422.64 -224,886.33 -224,886.33 

2、2023年第三季度 

单位：元人民币 

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合并口

径） 

1,383,730,541.57 577,292,291.28 806,269,728.82 693,526,541.01 20,849,188.13 17,721,959.69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

司 

      

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15,385,793.80 122,118.48 15,263,675.32 23,095,494.23 2,069,623.69 1,972,646.02 

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

公司 
64,396,622.37 39,353,024.52 25,043,597.85 27,506,901.25 -825,845.92 -857,129.21 

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

限公司 
442,022,589.46 290,916,067.73 151,106,521.73 9,056,550.27 -243,220.83 -243,220.83 

三羊马数园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 
531,655.33 110,351.66 421,303.67 129,679.58 -353,810.00 -353,810.00 

注：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净利润

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单位：元人民币。 

（三）信用情况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三羊马（重



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

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和下属公司与提供授信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对应贷款的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1）担保类型：连带责任担保；（2）担保期：2021年 12月

6日至 2034 年 9 月 26日。 

五、对外担保事项说明 

（一）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024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

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4 年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行、融

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

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融资租赁、资产池业务、票据池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业务、信用证等各种业务的需要，具体授信品种以相关合同为准。以上授信额度

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

额为准。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

件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有关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授信的

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同意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

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为公司自身和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和公司、下属公司为

公司其他下属公司等担保、对外担保类型）。同意公司为公司自身、下属公司为

下属公司自身提供担保时，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

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不超过 2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羊马数园

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

过 2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根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

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议

执行；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前述对外担保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时，授权董事

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和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总余额 0.00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00%；逾期债

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00元人民币，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00 元人民币，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00元人民币。 

六、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

分公司、成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

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及在 2024 年年度内

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

超过 3,000,000,000.00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基于上述情况，同意接受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邱红阳及

其配偶易国勤在内的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

质押等担保方式），实际担保金额、期限和担保人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七、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邱红阳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62.66%的股

权，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易国勤为邱红阳配偶，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邱红刚

为公司股东、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邱红阳系兄弟关系，

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八、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

常商业行为。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



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九、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的 2023 年度内，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邱红阳及其配偶易国勤在内的关联方为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进行无偿担保对应的贷款本金累计金额为 379,850,694.55 元人民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邱红阳及

其配偶易国勤在内的关联方为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进行无

偿担保对应的贷款本金期末余额为 179,381,613.84 元人民币。 

十、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23年 12月 12日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沟通和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为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常商业行为。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

行担保，对公司业务、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

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各关联

方的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决策程序需

要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办理。在董事会审议《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时，我们将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在表决时投赞成票。 

（三）独立董事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为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所需，属正常商业行为。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对

公司业务、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对

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议案事项已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四）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23年 12月 12日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监事会审核意见：监事会同意议案事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为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常商业行为。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

对公司业务、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无偿担保，

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

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议案事项已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三羊马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

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